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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院政字〔2025〕47 号

潍坊学院
关于印发硕士研究生课程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 知

各单位、各部门：

《潍坊学院硕士研究生课程管理办法（试行）》已经校长办公

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潍坊学院

2025 年 6月 14 日

潍 坊 学 院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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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学院硕士研究生课程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研究生课程教学，充分发挥课程教学在研究

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课程实行校、院两级管理。研究生处负责全

校研究生课程的宏观管理及全校研究生公共课程教学的协调和管

理，并组织研究生课程建设和各类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检查、评估

工作；各二级学院作为研究生课程管理的具体实施机构，负责本

学院的研究生课程教学、建设、管理与质量保障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二章 课程开设

第三条 研究生课程指在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列出或经批准

面向研究生开设，供全校达到课程学习要求的研究生修读课程。

第四条 研究生课程在培养方案中分为公共课程和专业课

程等。专业选修课按照各专业人才培养需求开设，选课人数一般

应达到 5人以上，连续三年未开设成功的课程不再开设。

第五条 研究生课程实行目录管理，以现行研究生培养方案

为依据，根据教学实际需求、当年可正常运行的课程在开课目录

中列出管理。凡培养方案中列出的公共必修课与专业必修课必须

列入开课目录，选修课可以增减。公共课开课目录由研究生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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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专业课开课目录由二级学院维护，研究生处统一发布。

第六条 研究生新开课程由主讲教师向课程开设单位提出

申请，经相关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后开设。已停开课

程需要再次开课时，需按照新开课程重新申请开课。

第七条 研究生课程和本科生课程应有明显区别。同一专业

本科生课程不得作为研究生课程，类型相同但深度不同的课程，

应在名称上加以区别。

第八条 所有研究生课程开课前均需制定课程教学大纲，课

程教学大纲由主讲教师牵头编写，经开课单位审核通过后报研究

生处备案。课程教学大纲由主讲教师根据课程讲授情况进行定期

更新。

第三章 授课教师

第九条 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

授以上职称。

第十条 研究生课程授课团队由开课二级学院组建，并根据

教学实际需要动态调整团队人员。相关课程可跨学院或聘请校外

及行业（企业)导师授课，所需费用由开课二级学院承担。部分课

程可聘任助教参与批改作业、课后辅导与答疑等教学活动。

第十一条 参与授课的校外人员由开课二级学院聘任，受聘

者应在相关学术领域业绩明显，具备高深的学术造诣或丰富的实

践经验和授课能力。

第四章 课程编排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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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研究生公共课由研究生处负责编排课表，相关单

位确定课程主讲教师，组织开课。专业课由开课二级学院下发教

学任务、确定主讲教师，编排课表，组织开课。

第十三条 二级学院负责研究生课程教学日常管理，按学期

落实教学任务，组织课表编排、教学与考核等工作，并实施教学

情况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课程主讲教师及团队应明确课程团队成员所承

担课程的教学学时、授课内容及工作分工，教学任务填写内容将

作为教师研究生教学工作量审核的主要依据。

第十五条 所有课程应按照课表编排要求开课，接受达到修

课条件的学生参加课程学习。如有条件限制或上课名额限制，应

在填写教学任务时详细备注，以便学生选课时查看。

第五章 网络课程

第十六条 学校鼓励任课教师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开设网络

课程，创新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提升课程质量。网络课程

平台应符合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课程内容不得侵犯他人

知识产权。

第十七条 网络课程的大纲制定要求及开设程序参照线下

课程执行。

第十八条 网络课程任课教师应对使用的网络资源和教学

技术有充分了解，具备开展“混合式教学”的教学能力。

第十九条 校外网络课程引进，由二级学院按照新开课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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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核。课程推荐人应亲自参加所推荐课程学习之后方可推荐，

保证课程内容符合研究生培养需要，没有不良传播内容。各开课

二级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给课程推荐人认定一定的教学工作量。

第二十条 使用网络课程开展教学的研究生课程均须通过

开课二级学院审核批准后报研究生处备案。

第二十一条 网络课程须参与学校组织的研究生课程教学

评价。各开课二级学院根据课程开设具体情况、质量评价结果，

认定相应网络课程的工作量系数。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各二级学院是课程质量监督主体，应重视研究

生课程教学的指导与管理，鼓励团队授课，支持 AI 赋能课程教学

改革，严把课程质量。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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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学院党委（校长）办公室 2025年 6月 18日印发


